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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2004 年 11 月 16 日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 

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向安全理事会关于不扩散核生化武器的第 1540(2004)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致意，谨附上委内瑞拉内政和司法部，国民安全副部长提

交关于我国不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立法措施的资料（见附件）。 



 

2 
 

S/AC.44/2004/(02)/77  

  2004 年 11 月 16 日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 

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的附件 
 

  委内瑞拉关于不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立法措施 
 

国家宪法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宪法第324条规定只有国家能够拥有和使用战争武

器。在本国制造或引进的所有武器均归为国家所有的财产，不给予赔偿、也不为

此立案。国家武装部队是负责监控和管制武器、弹药及爆炸物的制造、进口、出

口、储藏、转让、登记、管制、检查、销售、拥有和使用的主管机构。 

国家安全组织法 

 国家安全组织法第 22 条规定根据有关法律及条例，战争物资和其他武器、

弹药、爆炸物及相关物资由国家军队通过国家武装部队监控和管制。 

刑法典 

《刑法典》第 275 条规定，进口、制造、携带、扣留、供应和收藏《武器和爆炸

物法》及相关法规所列的战争武器，处 2 至 5 年徒刑。 

 此外，经高等法院建议修改的《刑法典》第 823 条规定使用基因工程技术生

产化学和生物武器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人，处 6 至 12 年徒刑，并处罚金 600

至 1 200 本国货币税款。 

反恐怖主义法律草案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反恐怖主义法律草案规定非法制造、管有、运输或供

应武器、弹药、易燃物质、生物、化学或爆炸装置以实行恐怖行为，处 12 至 15

年徒刑。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能源和矿产部的核事务局高度重视不扩散大规模

杀伤性武器的题目，并根据国家行政机关授予该机构的权限就该题目集中实施行

动，以便监督本国和平利用原子能。 

 在这个领域，已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协作，并于 2004 年在

INSServ 方案的框架内接待这个机构的核安全部门专家的视察。这些专家编制报

告，向本国提出建议，以提高管制当局的管理效力。一些建议正在执行，例如由

原子能机构赞助在能源和矿产部总部举办国家辐射应急准备训练班。 

 与紧急方案有关的各机构参加这项活动，其中包括民间保护组织、市政消防

局、国民警卫队、情报和预防事务局、委内瑞拉石油组织、检察院、内政和司法

部、卫生和社会发展部、规划和发展部、环境部、自然资源部和劳工部。 

 除上述活动外，全国主要海关配备 X 光仪器，以使税务总局的工作人员和国

民警卫队能够查验任何可能偷运入境的这类材料。 


